
SITCA46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47違規案例SITCA46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47違規案例

﹥違反：第10條第1項第1款「

平面廣告應揭示〝本

基金經金管會核准，

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

風險。本公司以往之

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

金之最低投資收益；

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

人之注意義務外，不

負責本基金之盈虧，

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

益 ， 投 資 人 申 購 前

應詳閱本基金公開說

明書〞之警語」之規

定。

﹥決議：第三屆第5次紀律委員

會會議決議，函請該

公司注意改善。

案例28：§10-1-1
○○投信公司申報「○○基金」之廣告文宣

未揭示警語

47

﹥違反：廣告行為規範（1）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揭示之警語（2）第

12條第1項第4款「與其他基金績效比較時，應使用同一國內、外機

構之統計或分析資料，且須換算成相同幣別將全部同類型基金之績

效均列入並以相同計算基礎比較」之規定。

﹥決議：第三屆第11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予以糾正處份，並函請該公司

注意改善。

﹥申復：ＯＯ投信提請重新審議，經第三屆第12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維

持原議。

案例29：§10-1-1；12-1-4
○○投信公司「○○基金」之報紙及網頁廣告

警語未與廣告行為規範

所規定之警語相同

未將全部同類型（之基
金績效均列入比較



SITCA48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49違規案例SITCA48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49違規案例

﹥違反：投信廣告行為規範第10條第1項第1款應列示警語之規定。

﹥決議：於95年7月11日函請該公司嗣後應注意改善，並於第3屆第12次

紀律委員會通過對本案自律處置之追認。

未列示警語

案例30：§10-1-1
○○投信公司「○○基金」之DM內容

49

﹥違反：「投信廣告行為規範」第10條第1項第8款：「廣告內容中如

有該公司所屬集團形象性質之文字時，應註明「ＯＯ投信獨

立經營管理」字樣。」之規定。

﹥決議：第二屆第13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記「一般違規缺失」一

次，並函請該公司注意改善。

案例31：§10-1-7
○○投信○○基金之報紙及雜誌平面廣告內容

未 註 明 該 公
司 獨 立 經 營
管 理 等 字 樣



SITCA50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1違規案例SITCA50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1違規案例50

﹥違反：廣告行為規範第11條第1項第3款「平面廣告之警語字體大小，不得小

於同一廣告上其他部分最小之字體，並應以粗體印刷顯著標示」之

規定。

﹥備註：本警語已修定為「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，惟不表示絕無

風險。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；

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，不負責本基金之

盈虧，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，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

書。」

﹥決議：依第三屆第9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發函該公司應注意改進。

案例32：§11-1-3
○○投信於○○日報所登載廣告文宣資料內容

警語未以粗體
印刷顯著標示

﹥違反：第12條第1項第1款「任何基金績效及業績數字（包括所提之

獎項及排名）均需註明使用資料之來源及日期」之規定 。

﹥決議：第三屆第1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記一般違規缺失乙次，並

函請該公司注意改善。

案例33：§12-1-1
「○○投信系列基金投資手冊」內容

基金績效圖表均未
註明使用資料來源



SITCA52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3違規案例SITCA52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3違規案例

案例34：§12-1-1
○○投信月刊登載之各基金績效與五大持股一覽表

未註明使用
資料之來源
及日期

違反：廣告行為規範第12條第1項第1款「任何基金績效及業績數字均

需註明使用資料之來源及日期」之規定。

案例35：§ 12
○○投信「○○基金」之文宣

案例35：§ 12
○○投信「○○基金」之文宣

1.未註明使用資料來源

2.基金未成立滿6個月以上者，
即刊登基金績效作為廣告及
截取特定期間之績效

3.未以本會規定之基金評鑑機
構所作之評比資料為標準

4.僅以某一期間之基金績效為
廣告標題

違反：廣告行為規範（1）第12條第1項第1款前半段「任何基金績效

及業績數字均需註明使用資料之來源及日期」；（2）第12條第

1項第2款「以基金績效作為廣告者，基金需成立滿六個月以上

者，始能刊登」；（3）第12條第1項第3款「以基金績效作為

廣告者，應以本公會委請之專家學者、理柏、晨星或嘉實資訊

（股）公司等基金評鑑機構所作之評比資料為標準。」(4)第

12條第1項第10款「如以某一期間之基金績效為廣告標題，其

廣告內文中應刊載該基金之全部績效...」之規定。

決議：第四屆第3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予以警告。



SITCA54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5違規案例SITCA54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5違規案例

﹥違反：第1 2條第1項第2款「. . .須刊登自成立日以來之全部績

效.. .；成立滿三年者，應以最近三年全部績效為圖表表

示...。」之規定。

﹥決議：第三屆第5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函請該公司注意改善。

僅 揭 露 2 0 0 5 年
1月1日至2005年
6月30日之績效

案例36：§12-1-2
○○投信「理財季刊」中與同類型基金績效比較表

55違規案例

﹥違反：廣告行為規範第12條第1項第4款「與其他基金績效比較時，

應使用同一國內、外機構之統計成分析資料，且須換算成相

同幣別將同類型基金之績效均列入並以相同計算基礎比較」

之規定。

﹥決議：第二屆第14次紀律委員會決議，雖然其基金操做策略以修訂

為以固定收益為主，但仍不宜將二種不同類型基金列入比

較，記「一般違規行為」一次，並函請該公司注意改善。

﹥附帶決議：發函各會員公司，爾後為基金廣告時，若該基金有因投

資策略變動因素而修改契約並經證期局核准之情形，須

於該基金之績效資料表旁附註說明。

案例37：§12-1-4
○○投信「○○基金」之文宣內容

一年期績效走勢圖部分，以國內無
買回限制債券型基金作為比較對象



SITCA56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7違規案例SITCA56 基金廣告行為規範與違規案例 57違規案例

﹥違反：投信廣告行為規範第12條第1項第5款「以模擬過去績效之方式

作為廣告內容時，應針對該模擬績效之運算模型（組）及假設

條件等相關資訊，加以詳細之附註說明於旁，並對其風險作平

衡報導，且其字體大小不得小於該模擬績效廣告部分之字體」

之規定 。

﹥決議：第三屆第5次紀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函請注意改善。

案例39：§12-1-5
某報紙報導○○投信募集○○基金之新聞，從實質內容觀之，

應屬該公司主動提供之新聞稿資料

模擬過去績效，未對
相關假設條件加以詳
細之附註說明，並對
其風險作平衡報導

﹥違反：廣告規範第20條第1項「應於事實發生後十個營業日內向公

會申報」之規定 。

﹥決議：第二屆第15次紀律委員會，記「一般違規乙次」，並函請該

公司注意改善。

﹥應改行方式：所謂事實發生後十日，若為連續性廣告活動，應以廣告

首日開始起算，於十日內向公會進行申報。

案例40：§20-1
○○投信所報「○○基金」之廣告文宣

逾十個營業日申報


